
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捐赠奖励实施办法 
 

（北理工发〔2017〕28 号  2017 年 6 月 20 日） 

 

 

 

为引导和激励学校各单位和个人积极争取社会教育捐款，拓宽学

校筹资渠道，同时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发挥捐赠项目的社会效益，促

进学校教育、科研事业发展，北京理工大学设立捐赠奖励专项经费，

对各单位和个人争取的教育捐赠项目实行奖励。 

为加强捐赠奖励工作的管理，根据《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高等学校

财务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一条 北京理工大学从自有资金中设立捐赠奖励专项经费，用

于捐赠项目绩效管理，深入开展筹资工作，发放筹资工作奖励，以及

其他与教学、科研相关的事项。 

第二条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和学校相关部门组成评审小组，

负责对捐赠项目奖励进行评审。评审小组办公室设在教育基金会办公

室，负责收集和备案捐赠项目资料和捐赠奖励专项经费的统筹管理。 

第三条 捐赠奖励专项经费由学校财务年度预算统筹安排，捐赠

奖励总额一般不高于财政配比资金到款额度的 30%。 

第四条 认定条件和标准。 

本办法认定的捐赠收入指我校通过基金会（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理

工大学教育基金会）接受的实际到账的货币资金。仪器设备、建筑

物、书画等实物捐赠，未变现股票、股权，基金运作利息等投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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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均不包括在内。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  单笔到账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以上的捐赠项目。 

2.  非行政、事业类单位的捐赠项目。 

3.  捐赠收入符合相关规定，来源必须合法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

目的及其他意识形态倾向。 

其他项目申报捐赠奖励专项经费须报评审小组办公室审批。 

第五条 评审和发放程序。 

1.  每年五月，由评审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上一周期捐赠奖励专项

经费评审工作。 

2.  捐赠奖励专项经费发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当期到款额度的

30%，其中捐赠奖励专项经费的40%可以作为人员奖励发放给主要筹资

人。 

3.  捐赠奖励专项经费发放以捐赠项目筹资团队或个人所在学院、

部、处、系、所、教研室、实验室、课题组等为对象。发放对象须填制

《北京理工大学捐赠奖励登记表》及相关材料，送评审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4.  评审小组办公室负责备案材料收集工作。办公室根据捐赠项目

利用公共资源情况、项目绩效管理计划和实施情况以及年度捐赠奖励

专项经费总额，综合统筹考虑，提出初步意见，报评审小组审批。 

5.  评审小组负责审定捐赠奖励专项经费年度分配计划。 

第六条 财务处根据评审小组决议建立专户对捐赠奖励专项经费

进行管理。 

第七条 捐赠奖励专项经费要建立项目负责人制度，确保专项经

费按预算执行，并接受学校有关部门的监督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执行。原北京理工大学令第 118 号

《北京理工大学捐赠奖励实施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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